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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

第一大股东葛航先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杭州更好智投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杭州更好”）转让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并与杭州更好签

署《表决权委托暨一致行动协议》，同时，锦福源（海南）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作为公司股东锦福源长弓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以

下简称“锦福源”）与杭州更好签署《表决权委托暨一致行动协议》所致。

2、本次权益变动后，杭州更好拥有公司表决权的股份比例从 0%上升至

12.64%，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

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后，杭州更好拟向上市公司推荐四名非独立董事、两

名独立董事人选。无论上市公司是否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事项，若杭州更好提名

的上述董事全部当选且占上市公司董事会席位的半数以上，将导致上市公司控制

权变更，杭州更好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4、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尚需提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审查（如

需），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相关手续。本次权益变动能否获得上述批准

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5 年 11 月 12 日，杭州更好与葛航先生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受让葛

航先生持有的公司 96,525,09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23%。同时，杭州更好

与葛航先生签署《表决权委托暨一致行动协议》，葛航先生将所持公司的全部

155,780,282 股股份（含上述协议转让对应的 96,525,096 股股份）对应的全部表

决权委托给杭州更好行使，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6%。

2025年 11月 14日，杭州更好与锦福源签署《表决权委托暨一致行动协议》，

锦福源将其持有的公司 40,000,000 股股份对应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杭州更好行

使，占公司总股本的 2.58%。

本次权益变动前，杭州更好不持有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杭州更

好持有公司 96,525,09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23%；受托行使公司 99,255,186

股股份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6.41%。杭州更好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195,780,282股股份的表决权，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2.64%。

本次协议转让及表决权委托后，杭州更好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杭州更

好将与公司商议择机启动向特定对象发行事项。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后，杭州更好

拟向上市公司推荐四名非独立董事、两名独立董事人选。无论上市公司是否完成

向特定对象发行事项，若杭州更好提名的上述董事全部当选且占上市公司董事会

席位的半数以上，将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杭州更好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协议转让、表决权委托前 本次协议转让、表决权委托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

例

杭州更好 0 0 0 96,525,096 6.23% 12.64%

葛航 155,780,282 10.06% 10.06% 59,255,186 3.83% 0

锦福源 40,000,000 2.58% 2.58% 40,000,000 2.58% 0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的权利限制的情况

截至 2025 年 11月 17日，锦福源持有公司 40,000,000 股股份，为无限售条

件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 2025年 11月 17日，葛航先生持有公司 155,780,282股股份，为无限售

条件股份，存在的股份质押/司法冻结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 质押数量 （股） 质权人名称

1 葛航 11,000,000 叶建

2 葛航 11,000,000 陈东

3 葛航 40,000,000 杜建英

4 葛航 28,777,331 巢湖新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葛航 65,002,800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155,780,131
序号 持有人 司法冻结数量（股） 执行冻结法院

1 葛航 11,000,000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 葛航 11,000,000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3 葛航 37,747,899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4 葛航 59,447,500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5 葛航 2,252,252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合计 121,447,651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各方将申请办理相应股份解除司法冻结及质押手续，

及将对应的应质押股份质押至杭州更好名下。葛航先生应确保杭州更好所获得的

表决权委托的稳定性。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受让方的情况简介及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1月 16日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权委托暨一致行动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

五、其他事项

1、本次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不触及要约收购，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的实施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未违反相关承诺。

3、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和《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尚需提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审查（如

需），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相关手续。本次权益变动能否获得上述批准

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6、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五、备查文件

1、杭州更好出具的《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葛航先生出具的《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17 日


